
切  結  書 

本人            (身份證字號：            )，參加

桃園市立龍潭高級中等學校 111 學年度第 1 學期轉學考，根

據簡章規定學年成績須超過 60 分，但因 110 學年度第一學

期平均成績未達 60 分，而 110 學年度第二學期平均成績尚
未評定，請准予報考本次轉學考，如經貴校錄取後可以提供

11 0學年度成績平均成績 60 分以上，倘若無法達成本項規
定，本人願無條件放棄錄取資格，決不異議。 

此致 

桃園市立龍潭高級中等學校 

立切結人姓名： 

立切結人身份證字號： 

監護人姓名： 

監護入身份證字號： 

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


